
学生线上考试违纪处理流程

学生考试违纪

学生所在学院依“考

场规则”做相应处理

上报相关材料及

学生所在学院

处理意见

教务处依据规定及实

际情况拟定处理意见

教务处领导批复处理意见

记过（含）

以下处分

留校察看、

替考等情况

发学籍文
通过校长办

公会审批

学生所在学院教办
送达学生本人、学

生签字、学院备案

结束

监考教师处理流程

证据充分

学院及教务处处理流程

监考教师第一时间截屏留存证据，通
知学生所在学院教办，同时在《考场

纪录单》上填写违纪过程

学生所在学院教办第一时间确认违

纪过程并留取学生认可的相关证据

本考场所有监考教师确认学生违纪

情况并留取确认相关证据

监考老师将违纪学生移出

线上考场

主考教师将《考场纪录单》、相

关证据、学生及所有监考教师的

确认材料发送至主考学院教办

主考学院教办将上述所有
材料发送至学生所在学院

教办

结束

学院于学生出现违纪情况3日内上报

教务处学籍与成绩认证科材料：

1.  学生所在学院处理意见的报告；

2. 考场记录单；

3.  相关证据；

4.  学生检查；

5.  谈话记录（包括告知学生作出处分
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学生陈

述和申辩等内容）。 
疫情期间可先提供电子版文件，纸质

版于正式开学后提交。

学生对处分决

定是否有异议

学生收到处分10
个工作日内提交
申诉至学校学生

申诉委员会

是
《考场记录单》及相关的所有
证据材料须在下学期正式开学
后由学生及所有监考教师补充
签字，学生所在学院向教务处

提交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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